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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场景：吴细妹长期遭受倪向东的
家暴，一次争执中，倪向东企图掐死
她，曹小军为保护吴细妹持刀反抗，
两人将倪向东重伤后未施救，反而选
择将其“活埋”。反抗家暴致人死
亡，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解析：根据刑法第二十条规定，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
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
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
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
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
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
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由此可见，正当防卫需满足“针
对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仅对侵害
人本人”“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三
大要件。剧中，倪向东的家暴行为虽
属不法侵害，但当他被捅伤失去反抗
能力后，已不再具备“正在进行的侵
害”属性。吴细妹与曹小军在倪向东
失去反抗能力后，未及时救助反而选
择“活埋”，主观上已具备剥夺他人
生命的故意，符合刑法第二百三十二
条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司法实践
中，被害人存在家暴过错会作为从轻
情节，但杀人后掩埋尸体毁灭证据属
于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会在量刑时
从重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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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剧《命悬一生》讲述了倪向东、吴细妹和曹小军三
人跌宕起伏的人生和十余年的情感纠葛，将观众带入一场关
于命运、谎言与人性的深层博弈。本期“看剧说法”，让我
们走进剧情，用法律视角抽丝剥茧、探寻真相。

反抗家暴致人死亡，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

冒用他人身份涉嫌什么罪名？应担何责？

  场景：徐庆利原为村小校长，因
误以为自己杀人而准备连夜出逃，却
意外撞见曹小军和吴细妹在掩埋昏迷
的倪向东。徐庆利发现倪向东尚未死
亡，不但没有施救，反而用石头将其
砸死，之后拿走倪向东的身份证，冒
用其身份生活多年。徐庆利的行为涉
嫌什么罪名？
  解析：剧中，徐庆利看到倪向东
被埋后尚未死亡，不但没有救助，反
而用石头砸死他，属于非法故意剥夺
他人生命，构成故意杀人罪。根据刑
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故意杀人
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冒用他人身份证属于违法行为，
严重的还可能涉嫌犯罪。根据居民身
份证法第十七条规定，冒用他人居民

身份证或者使用骗领的居民身份证
的，由公安机关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
以下罚款，或者处十日以下拘留，有
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如果冒用他人身份证从事金融交
易、就业等活动，还可能构成诈骗罪
等其他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八十条
之一规定，在依照国家规定应当提供
身份证明的活动中，使用伪造、变造
的或者盗用他人的居民身份证、护
照、社会保障卡、驾驶证等依法可以
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情节严重的，
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
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
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剧中，徐庆利冒用倪向东的身份证
件，以倪向东名义生活，本质是利用
他人身份掩盖自身罪行，属于从重处
罚的情节。

  场景：为给儿子曹天保
筹集医药费，吴细妹和曹
小 军 策 划 “ 假 死 骗
保”：他们先给曹小军
买了巨额保险，通过假
死误导警方，企图骗取
300万元保险金，最终被
警方识破而未得逞。为
给孩子治病策划“假死
骗保”，需承担哪些法律
后果？
  解析：策划“假死骗
保”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涉
嫌保险诈骗罪。根据刑法第
一百九十八条规定，投保

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
保险人死亡、伤残

或者疾病，骗取
保险金，进行
保险诈骗活
动，数额较
大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
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
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
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若骗保过程中涉嫌故意杀人等其
他犯罪的，还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
任，依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即使未
实际取得保险金，只要实施了制造保
险事故、编造虚假理赔材料等行为，
就已构成犯罪未遂，仍需追究刑事责
任。如果已经取得保险金，也需要退
还，保险公司可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赔
付责任。剧中，吴细妹、曹小军夫妇
实际虽未骗取保险金，但他们伪造死
亡现场，向警方作虚假供述等行为，
符合保险诈骗罪（未遂）的认定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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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死骗保”需承担哪些法律后果？

《《命命悬悬一一生生》》海海报报

不法分子盯上AI

市民要警惕培训诈骗

  近日，杭州公安接到关于某男子可能陷
入电信诈骗的预警，迅速启动止付程序，并
展开线上线下的劝阻行动。
  民警前往当事人小赵（化姓）的住所。
见到小赵时，他正急匆匆地准备向所谓的
“客服”转账。一开始，小赵一口咬定这笔
钱是借给朋友办喜酒的，坚决否认自己受
骗。在民警的进一步询问下，他开始变得支
支吾吾，不愿透露“朋友”的具体信息。这
一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警觉。
  经过耐心沟通和劝解，小赵最终道出了
实情。原来，小赵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一条
“AI课程培训机构”的广告，主动联系了
“老师”进行咨询。这位“老师”信誓旦旦
地承诺“包教包会”，并声称学会AI后能
迅速“变现”。
  心动的小赵，为了追求AI课程的“快
速变现”机会，决定冒险一试。他不仅拿出
了自己的全部积蓄，还通过借呗平台借款，
终于凑齐了35000元。现在，他准备遵循
“老师”的指示，前往外市指定的地点进行
“线下缴学费”。
  警方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讲解，使
小赵恍然大悟。为确保小赵的安全并避免损
失，警方陪同他将现金存入银行，成功阻止
了一场可能的诈骗。

  近年来随着AI技术的火爆，其应
用场景不断拓展，如AI制作PPT、撰
写脚本、剪辑视频、直播带货等功
能，吸引了众多网友关注。然而，不
法分子却盯上这一热门领域，打着售
卖“AI教学课程”的幌子实施诈骗，
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

案例

诈骗类型
  1.“AI速成班”付费诈骗：骗子通过直
播、短视频包装成“AI大神”，展示虚假
收益截图，宣称课程能让人短时间内掌握
AI技能并实现“月入过万”。受害者支付
学费后，发现课程内容只是各类信息的拼
凑，毫无价值。
  2.“专业AI软件”售卖诈骗：声称出售
“内部版”“破解版”或“专业级”AI软
件，并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吸引受害者。受
害者付款后，或是收到无法运行的程序、带
有病毒的软件，或是被直接拉黑，钱款有去
无回。
  3.“免费体验”诱导升级诈骗：以“免
费公开课”“免费体验AI工具”为诱饵，
吸引大量用户参与。在体验过程中，通过制
造焦虑、展示“高级功能”等方式，不断诱
导用户购买价格不菲的“进阶课程”或
“VIP会员服务”。
  4.“AI学习社群”会员诈骗：建立所谓
的“AI精英学习群”，声称群内有行业大
咖指导、独家项目资源和内推工作机会，收
取高额入群费。受害者入群后发现，群内充
斥着广告和虚假信息，所谓的“大咖”从不
露面，承诺的资源更是子虚乌有。
  5.“培训包就业”连环诈骗：承诺“先
培训后付费，包推荐高薪工作”，诱使受害
者签订贷款合同支付学费。培训结束后，要
么推荐的工作与AI无关且待遇极差，要么
根本无法提供工作机会，而受害者却背负了
高额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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